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


自治区司法厅关于注销黄君国
律师执业证书的公告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已于2026年1月26日作出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宁司罚决字〔2025〕10号），决定吊销宁夏则德律师事务所黄君国的律师执业证书，并于2026年2月9日送达。黄君国未按要求上交律师执业证书。根据司法部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第143号）第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，本机关现公告注销宁夏则德律师事务所黄君国律师执业证书，执业证号：16404202310639150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     
2026年3月2日        



